






扬大团〔2017〕14号

关于同意召开共青团扬州大学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批复

共青团扬州大学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委员会：
水能院团〔2017〕1号《关于召开共青团扬州大学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请示》收悉。经研究：
　　1.同意召开共青团扬州大学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
　　2.同意共青团扬州大学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
　　3.原则同意你们提出的共青团扬州大学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名额、构成及产生办法；
　　4.会议的筹备召开请按规定程序进行，会前须提交共青团扬州大学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和委员以上候选人简介，会后及时将选举结果和有关材料报校团委。
　　    此复
　　                                                                                                                                                             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
                            2017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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